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29號

114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治               

訴訟代理人  宋志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賴葶韞             

            呂怡慧             

上列當事人間就服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8

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8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許銘春，嗣於訴訟進行中變

更代表人為何佩珊、洪申翰，並經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

受訴訟（本院卷第183-18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陸續經被告許可招募、聘僱及延展聘僱外國人，從事營

造業工作。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HANG 

　　VAN THOONG（下稱N君）及LE CONG GIANG（下稱L君，下合

稱N君等2人），於其所承建之「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

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

作，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下稱臺北

市專勤隊）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二海巡隊（下

稱第二海巡隊）於民國112年1月4日查獲。臺北市政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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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

規定，以112年9月27日府勞職字第11260373521號裁處書

（下稱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

（下同）75萬元在案，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

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5月21日

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

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復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

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服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按

原告擇定之廢止外國人名冊，以112年10月25日勞動發管字

第1120516786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

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原告應

於原處分送達日起14日內至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

人轉換雇主或工作，或由原告徵詢該等外國人同意後，於上

開期限內為該等外國人辦理手續並出國。原告不服原處分，

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涉案之越南籍N君等2人，係原告下包廠商所僱

用，原告與次承攬人之工程契約明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

工，檢方亦已查明非法容留移工之事實為次承攬人所為，與

原告無關，且依營造業特性及慣例，工項專業分包次承攬

人，除非有明確事實證明原告對工地管理涉有重大疏失、包

庇或縱容違法情節，實不宜責令原告對下包涉及之違法行為

負責；再者，就服法第72條第2款適用對象應限於直接容留

非法移工之雇主，除非原告與次承攬人間對非法移工之雇用

有主觀合意或明知次承攬人涉有違法行為而不依法制止或積

極預防等疏失外，實不宜罰及無辜，且就服法及行政罰法均

無規定對過失行為認定之標準，對過失行為之處罰是否適用

共同或連帶責任亦無明文規定；又本案發生時間正值疫情嚴

重時期，進出工地人員均戴安全帽及口罩，外貌之辨識較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常困難，且系爭工程施工期長，每日進出工地人員多則數百

名，期間下包廠商涉及非法僱用之外國人均為臨時性點工，

非長期僱用，原告於工地四周設置圍籬並聘僱保全公司全天

候24小時管制，進出通道設置監視器全程錄影存證，工地主

任及安檢人員巡場檢視防範違法情事發生，已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而涉案者僅有N君等2人，情節輕微，被告既已

裁處罰鍰即足以懲戒，若再廢止招募外國人之許可或遣返回

國，顯然處罰過當，有失比例原則。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所稱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僅須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

之事實為已足，並不以行為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為必

要。原告雖非為聘僱N君等2人之雇主，然本案查獲地點為原

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現場，據原告工地主任洪辰諭於112年1

月9日調查筆錄陳稱原告負責系爭工程之工地管理，原告對

系爭工程有進行門禁看管及檢查工地進出人員身分證明文件

等語，且洪君亦指認N君等2人於查獲當時現場工作之相片，

足見原告對於該工程工地之工作人員，負有管理及指揮監督

權限，N君等2人既於原告監管範圍内為其承建之工程從事工

作，且據渠等外國人所陳已分別工作2至4日及1個月，並稱

在系爭工程工作不需要打卡等語，原告應無落實簽到管理機

制，而有默許其等停留於系爭工程之工地内從事工作之情

事，即已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被告

遂於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後，函請原告陳

述意見及自行指定廢止外國人4名之名冊，並作成原處分，

於法並無違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

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

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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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

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次按裁量基準項次15㈢

第2點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

4條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

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

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之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

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

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

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

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

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

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

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

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

許可及聘僱許可：(一)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

契約。(二)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

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

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係由主管機關

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

時，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核未違法，

自得予以適用。　　

(二)經查，臺北市專勤隊於112年1月4日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蹤

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君等2人，在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工

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臺北市政府依據就服法第44條、

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

裁處罰鍰75萬元，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於114年6月19日

確定等情，有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113年度地訴字

第139號判決、本院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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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05、209頁），可證明原告確實有非法容留外國人N君

等2人在系爭工程工地內工作之行為，而有違反就服法令之

情事，國家任何機關（包括本院）均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原

告主張事前已約束承攬包商不得僱聘外勞，其已善盡管理之

責，並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情事云云，顯屬無稽。次

查，被告審認上情，以原告係經其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

營造業者，其因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

規定，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

次15㈢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

人數為2人，採1：2之比例（原處分卷第137-138頁），以原

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核准原告招

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計4名，經核並無不

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

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

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起

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核無違誤，

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判決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楊蕙芬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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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

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

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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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編

號

姓名 護照號碼

（國籍）

初次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入國

引進許可

廢止聘僱許可 備註

1 TRAN VAN XIEM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

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

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2 NGO TRUNGDUNG N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

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

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3 NGUYEN VAN PHUC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

90604750號函

110年3月2日

勞動發事字第11

01002083號函

廢1名額

4 TRAN VAN DUONG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

90604750號函

112年6月29日

勞動發事字第

1120654077 號

函

廢1名額

(出境)

共廢4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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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29號
114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治                
訴訟代理人  宋志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賴葶韞              
            呂怡慧              
上列當事人間就服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8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8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許銘春，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何佩珊、洪申翰，並經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83-18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陸續經被告許可招募、聘僱及延展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業工作。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HANG 
　　VAN THOONG（下稱N君）及LE CONG GIANG（下稱L君，下合稱N君等2人），於其所承建之「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下稱臺北市專勤隊）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二海巡隊（下稱第二海巡隊）於民國112年1月4日查獲。臺北市政府依據行為時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112年9月27日府勞職字第11260373521號裁處書（下稱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75萬元在案，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5月21日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復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服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按原告擇定之廢止外國人名冊，以112年10月25日勞動發管字第1120516786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日起14日內至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或由原告徵詢該等外國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該等外國人辦理手續並出國。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涉案之越南籍N君等2人，係原告下包廠商所僱用，原告與次承攬人之工程契約明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檢方亦已查明非法容留移工之事實為次承攬人所為，與原告無關，且依營造業特性及慣例，工項專業分包次承攬人，除非有明確事實證明原告對工地管理涉有重大疏失、包庇或縱容違法情節，實不宜責令原告對下包涉及之違法行為負責；再者，就服法第72條第2款適用對象應限於直接容留非法移工之雇主，除非原告與次承攬人間對非法移工之雇用有主觀合意或明知次承攬人涉有違法行為而不依法制止或積極預防等疏失外，實不宜罰及無辜，且就服法及行政罰法均無規定對過失行為認定之標準，對過失行為之處罰是否適用共同或連帶責任亦無明文規定；又本案發生時間正值疫情嚴重時期，進出工地人員均戴安全帽及口罩，外貌之辨識較平常困難，且系爭工程施工期長，每日進出工地人員多則數百名，期間下包廠商涉及非法僱用之外國人均為臨時性點工，非長期僱用，原告於工地四周設置圍籬並聘僱保全公司全天候24小時管制，進出通道設置監視器全程錄影存證，工地主任及安檢人員巡場檢視防範違法情事發生，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涉案者僅有N君等2人，情節輕微，被告既已裁處罰鍰即足以懲戒，若再廢止招募外國人之許可或遣返回國，顯然處罰過當，有失比例原則。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所稱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僅須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不以行為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為必要。原告雖非為聘僱N君等2人之雇主，然本案查獲地點為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現場，據原告工地主任洪辰諭於112年1月9日調查筆錄陳稱原告負責系爭工程之工地管理，原告對系爭工程有進行門禁看管及檢查工地進出人員身分證明文件等語，且洪君亦指認N君等2人於查獲當時現場工作之相片，足見原告對於該工程工地之工作人員，負有管理及指揮監督權限，N君等2人既於原告監管範圍内為其承建之工程從事工作，且據渠等外國人所陳已分別工作2至4日及1個月，並稱在系爭工程工作不需要打卡等語，原告應無落實簽到管理機制，而有默許其等停留於系爭工程之工地内從事工作之情事，即已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被告遂於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後，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及自行指定廢止外國人4名之名冊，並作成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次按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之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一)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二)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係由主管機關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核未違法，自得予以適用。　　
(二)經查，臺北市專勤隊於112年1月4日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君等2人，在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臺北市政府依據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75萬元，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於114年6月19日確定等情，有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本院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7-128、195-205、209頁），可證明原告確實有非法容留外國人N君等2人在系爭工程工地內工作之行為，而有違反就服法令之情事，國家任何機關（包括本院）均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原告主張事前已約束承攬包商不得僱聘外勞，其已善盡管理之責，並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情事云云，顯屬無稽。次查，被告審認上情，以原告係經其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營造業者，其因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為2人，採1：2之比例（原處分卷第137-138頁），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核准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計4名，經核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楊蕙芬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護照號碼（國籍）

		初次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入國引進許可

		廢止聘僱許可

		備註



		1

		TRAN VAN XIEM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2

		NGO TRUNGDUNG

		N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3

		NGUYEN VAN PHUC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0年3月2日
勞動發事字第1101002083號函

		


		廢1名額



		4

		TRAN VAN DUONG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6月29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54077號函

		廢1名額
(出境)



		


		


		


		


		


		


		共廢4名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29號

114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治                

訴訟代理人  宋志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賴葶韞              

            呂怡慧              

上列當事人間就服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8

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8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許銘春，嗣於訴訟進行中變

    更代表人為何佩珊、洪申翰，並經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

    受訴訟（本院卷第183-18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陸續經被告許可招募、聘僱及延展聘僱外國人，從事營

    造業工作。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HANG 

　　VAN THOONG（下稱N君）及LE CONG GIANG（下稱L君，下合

    稱N君等2人），於其所承建之「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

    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

    作，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下稱臺北

    市專勤隊）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二海巡隊（下

    稱第二海巡隊）於民國112年1月4日查獲。臺北市政府依據

    行為時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

    規定，以112年9月27日府勞職字第11260373521號裁處書（

    下稱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

    下同）75萬元在案，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

    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5月21日以11

    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

    而告確定。

(二)被告復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

    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服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按原

    告擇定之廢止外國人名冊，以112年10月25日勞動發管字第1

    120516786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

    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原告應於原

    處分送達日起14日內至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人轉

    換雇主或工作，或由原告徵詢該等外國人同意後，於上開期

    限內為該等外國人辦理手續並出國。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

    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三、原告主張：涉案之越南籍N君等2人，係原告下包廠商所僱用

    ，原告與次承攬人之工程契約明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

    檢方亦已查明非法容留移工之事實為次承攬人所為，與原告

    無關，且依營造業特性及慣例，工項專業分包次承攬人，除

    非有明確事實證明原告對工地管理涉有重大疏失、包庇或縱

    容違法情節，實不宜責令原告對下包涉及之違法行為負責；

    再者，就服法第72條第2款適用對象應限於直接容留非法移

    工之雇主，除非原告與次承攬人間對非法移工之雇用有主觀

    合意或明知次承攬人涉有違法行為而不依法制止或積極預防

    等疏失外，實不宜罰及無辜，且就服法及行政罰法均無規定

    對過失行為認定之標準，對過失行為之處罰是否適用共同或

    連帶責任亦無明文規定；又本案發生時間正值疫情嚴重時期

    ，進出工地人員均戴安全帽及口罩，外貌之辨識較平常困難

    ，且系爭工程施工期長，每日進出工地人員多則數百名，期

    間下包廠商涉及非法僱用之外國人均為臨時性點工，非長期

    僱用，原告於工地四周設置圍籬並聘僱保全公司全天候24小

    時管制，進出通道設置監視器全程錄影存證，工地主任及安

    檢人員巡場檢視防範違法情事發生，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而涉案者僅有N君等2人，情節輕微，被告既已裁處罰

    鍰即足以懲戒，若再廢止招募外國人之許可或遣返回國，顯

    然處罰過當，有失比例原則。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

    撤銷。

四、被告則以：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所稱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僅須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

    之事實為已足，並不以行為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為必要

    。原告雖非為聘僱N君等2人之雇主，然本案查獲地點為原告

    所承建之系爭工程現場，據原告工地主任洪辰諭於112年1月

    9日調查筆錄陳稱原告負責系爭工程之工地管理，原告對系

    爭工程有進行門禁看管及檢查工地進出人員身分證明文件等

    語，且洪君亦指認N君等2人於查獲當時現場工作之相片，足

    見原告對於該工程工地之工作人員，負有管理及指揮監督權

    限，N君等2人既於原告監管範圍内為其承建之工程從事工作

    ，且據渠等外國人所陳已分別工作2至4日及1個月，並稱在

    系爭工程工作不需要打卡等語，原告應無落實簽到管理機制

    ，而有默許其等停留於系爭工程之工地内從事工作之情事，

    即已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被告遂於

    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後，函請原告陳述意

    見及自行指定廢止外國人4名之名冊，並作成原處分，於法

    並無違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

    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

    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

    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

    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次按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

    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

    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

    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

    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之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

    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

    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

    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

    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

    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

    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

    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

    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

    ，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

    及聘僱許可：(一)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

    。(二)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

    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

    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係由主管機關針對

    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

    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核未違法，自得

    予以適用。　　

(二)經查，臺北市專勤隊於112年1月4日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蹤

    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君等2人，在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工

    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臺北市政府依據就服法第44條、

    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

    裁處罰鍰75萬元，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於114年6月19日

    確定等情，有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113年度地訴字

    第139號判決、本院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7-128、

    195-205、209頁），可證明原告確實有非法容留外國人N君

    等2人在系爭工程工地內工作之行為，而有違反就服法令之

    情事，國家任何機關（包括本院）均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原

    告主張事前已約束承攬包商不得僱聘外勞，其已善盡管理之

    責，並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情事云云，顯屬無稽。次查

    ，被告審認上情，以原告係經其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營

    造業者，其因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

    定，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

    15㈢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

    數為2人，採1：2之比例（原處分卷第137-138頁），以原處

    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核准原告招募

    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計4名，經核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

    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

    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起廢

    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核無違誤，訴

    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判決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楊蕙芬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護照號碼（國籍） 初次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入國引進許可 廢止聘僱許可 備註 1 TRAN VAN XIEM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2 NGO TRUNGDUNG N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3 NGUYEN VAN PHUC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0年3月2日 勞動發事字第1101002083號函  廢1名額 4 TRAN VAN DUONG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6月29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54077號函 廢1名額 (出境)       共廢4名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29號
114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治                
訴訟代理人  宋志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賴葶韞              
            呂怡慧              
上列當事人間就服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8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8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許銘春，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何佩珊、洪申翰，並經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83-18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陸續經被告許可招募、聘僱及延展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業工作。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HANG 
　　VAN THOONG（下稱N君）及LE CONG GIANG（下稱L君，下合稱N君等2人），於其所承建之「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下稱臺北市專勤隊）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二海巡隊（下稱第二海巡隊）於民國112年1月4日查獲。臺北市政府依據行為時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112年9月27日府勞職字第11260373521號裁處書（下稱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75萬元在案，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5月21日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復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服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按原告擇定之廢止外國人名冊，以112年10月25日勞動發管字第1120516786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日起14日內至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或由原告徵詢該等外國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該等外國人辦理手續並出國。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涉案之越南籍N君等2人，係原告下包廠商所僱用，原告與次承攬人之工程契約明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檢方亦已查明非法容留移工之事實為次承攬人所為，與原告無關，且依營造業特性及慣例，工項專業分包次承攬人，除非有明確事實證明原告對工地管理涉有重大疏失、包庇或縱容違法情節，實不宜責令原告對下包涉及之違法行為負責；再者，就服法第72條第2款適用對象應限於直接容留非法移工之雇主，除非原告與次承攬人間對非法移工之雇用有主觀合意或明知次承攬人涉有違法行為而不依法制止或積極預防等疏失外，實不宜罰及無辜，且就服法及行政罰法均無規定對過失行為認定之標準，對過失行為之處罰是否適用共同或連帶責任亦無明文規定；又本案發生時間正值疫情嚴重時期，進出工地人員均戴安全帽及口罩，外貌之辨識較平常困難，且系爭工程施工期長，每日進出工地人員多則數百名，期間下包廠商涉及非法僱用之外國人均為臨時性點工，非長期僱用，原告於工地四周設置圍籬並聘僱保全公司全天候24小時管制，進出通道設置監視器全程錄影存證，工地主任及安檢人員巡場檢視防範違法情事發生，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涉案者僅有N君等2人，情節輕微，被告既已裁處罰鍰即足以懲戒，若再廢止招募外國人之許可或遣返回國，顯然處罰過當，有失比例原則。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所稱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僅須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不以行為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為必要。原告雖非為聘僱N君等2人之雇主，然本案查獲地點為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現場，據原告工地主任洪辰諭於112年1月9日調查筆錄陳稱原告負責系爭工程之工地管理，原告對系爭工程有進行門禁看管及檢查工地進出人員身分證明文件等語，且洪君亦指認N君等2人於查獲當時現場工作之相片，足見原告對於該工程工地之工作人員，負有管理及指揮監督權限，N君等2人既於原告監管範圍内為其承建之工程從事工作，且據渠等外國人所陳已分別工作2至4日及1個月，並稱在系爭工程工作不需要打卡等語，原告應無落實簽到管理機制，而有默許其等停留於系爭工程之工地内從事工作之情事，即已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被告遂於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後，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及自行指定廢止外國人4名之名冊，並作成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次按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之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一)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二)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係由主管機關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核未違法，自得予以適用。　　
(二)經查，臺北市專勤隊於112年1月4日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君等2人，在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臺北市政府依據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75萬元，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於114年6月19日確定等情，有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本院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7-128、195-205、209頁），可證明原告確實有非法容留外國人N君等2人在系爭工程工地內工作之行為，而有違反就服法令之情事，國家任何機關（包括本院）均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原告主張事前已約束承攬包商不得僱聘外勞，其已善盡管理之責，並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情事云云，顯屬無稽。次查，被告審認上情，以原告係經其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營造業者，其因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為2人，採1：2之比例（原處分卷第137-138頁），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核准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計4名，經核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楊蕙芬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護照號碼（國籍）

		初次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入國引進許可

		廢止聘僱許可

		備註



		1

		TRAN VAN XIEM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2

		NGO TRUNGDUNG

		N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3

		NGUYEN VAN PHUC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0年3月2日
勞動發事字第1101002083號函

		


		廢1名額



		4

		TRAN VAN DUONG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6月29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54077號函

		廢1名額
(出境)



		


		


		


		


		


		


		共廢4名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29號

114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治                

訴訟代理人  宋志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賴葶韞              

            呂怡慧              

上列當事人間就服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8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8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許銘春，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何佩珊、洪申翰，並經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83-18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陸續經被告許可招募、聘僱及延展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業工作。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HANG 

　　VAN THOONG（下稱N君）及LE CONG GIANG（下稱L君，下合稱N君等2人），於其所承建之「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下稱臺北市專勤隊）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二海巡隊（下稱第二海巡隊）於民國112年1月4日查獲。臺北市政府依據行為時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112年9月27日府勞職字第11260373521號裁處書（下稱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75萬元在案，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5月21日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復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服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按原告擇定之廢止外國人名冊，以112年10月25日勞動發管字第1120516786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日起14日內至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或由原告徵詢該等外國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該等外國人辦理手續並出國。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涉案之越南籍N君等2人，係原告下包廠商所僱用，原告與次承攬人之工程契約明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檢方亦已查明非法容留移工之事實為次承攬人所為，與原告無關，且依營造業特性及慣例，工項專業分包次承攬人，除非有明確事實證明原告對工地管理涉有重大疏失、包庇或縱容違法情節，實不宜責令原告對下包涉及之違法行為負責；再者，就服法第72條第2款適用對象應限於直接容留非法移工之雇主，除非原告與次承攬人間對非法移工之雇用有主觀合意或明知次承攬人涉有違法行為而不依法制止或積極預防等疏失外，實不宜罰及無辜，且就服法及行政罰法均無規定對過失行為認定之標準，對過失行為之處罰是否適用共同或連帶責任亦無明文規定；又本案發生時間正值疫情嚴重時期，進出工地人員均戴安全帽及口罩，外貌之辨識較平常困難，且系爭工程施工期長，每日進出工地人員多則數百名，期間下包廠商涉及非法僱用之外國人均為臨時性點工，非長期僱用，原告於工地四周設置圍籬並聘僱保全公司全天候24小時管制，進出通道設置監視器全程錄影存證，工地主任及安檢人員巡場檢視防範違法情事發生，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涉案者僅有N君等2人，情節輕微，被告既已裁處罰鍰即足以懲戒，若再廢止招募外國人之許可或遣返回國，顯然處罰過當，有失比例原則。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所稱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僅須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之事實為已足，並不以行為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為必要。原告雖非為聘僱N君等2人之雇主，然本案查獲地點為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現場，據原告工地主任洪辰諭於112年1月9日調查筆錄陳稱原告負責系爭工程之工地管理，原告對系爭工程有進行門禁看管及檢查工地進出人員身分證明文件等語，且洪君亦指認N君等2人於查獲當時現場工作之相片，足見原告對於該工程工地之工作人員，負有管理及指揮監督權限，N君等2人既於原告監管範圍内為其承建之工程從事工作，且據渠等外國人所陳已分別工作2至4日及1個月，並稱在系爭工程工作不需要打卡等語，原告應無落實簽到管理機制，而有默許其等停留於系爭工程之工地内從事工作之情事，即已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被告遂於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後，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及自行指定廢止外國人4名之名冊，並作成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次按裁量基準項次15㈢第2點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之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一)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二)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係由主管機關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核未違法，自得予以適用。　　

(二)經查，臺北市專勤隊於112年1月4日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外國人N君等2人，在原告所承建之系爭工程工地內從事模板及綁鐵工作，臺北市政府依據就服法第44條、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對原告裁處罰鍰75萬元，原告不服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並未提起上訴而於114年6月19日確定等情，有北市府112年9月27日裁處書、113年度地訴字第139號判決、本院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7-128、195-205、209頁），可證明原告確實有非法容留外國人N君等2人在系爭工程工地內工作之行為，而有違反就服法令之情事，國家任何機關（包括本院）均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原告主張事前已約束承攬包商不得僱聘外勞，其已善盡管理之責，並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情事云云，顯屬無稽。次查，被告審認上情，以原告係經其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營造業者，其因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為2人，採1：2之比例（原處分卷第137-138頁），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發文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核准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計4名，經核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㈢規定，以原處分自112年10月25日起廢止如附表所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4名，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楊蕙芬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護照號碼（國籍） 初次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入國引進許可 廢止聘僱許可 備註 1 TRAN VAN XIEM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2 NGO TRUNGDUNG N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8月30日 勞動發事字第1121686226號函  廢1名額 3 NGUYEN VAN PHUC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0年3月2日 勞動發事字第1101002083號函  廢1名額 4 TRAN VAN DUONG C0000000 越南籍 109年2月17日 勞動發事字第1090604750號函  112年6月29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54077號函 廢1名額 (出境)       共廢4名額 







